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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DG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IDG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50）

自願公告
有關出行服務平台的投資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通過全資附屬公司已完成交易，標誌本公司正式進軍新
出行行業。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Triple Talents與目標公司及其聯屬人訂立一系列協
議，據此，Triple Talents已同意認購目標公司的若干股份（佔相關認購完成後目標
公司股本總額的35%）。交易總投資約人民幣2億元，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已成為目
標公司的控股股東。重組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出行服務平台的控股公司。

出行服務平台將是本公司重點發展的業務之一，本公司期望密切參與此新業務的
營運及監督，以確保其商業發展和穩健業績，並在本公司能源行業的專長和戰略
合作夥伴的支持的基礎上實現目標公司與本公司共同創造的協同價值。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目標公司是本公司從篩選出的眾多優質投資機遇中精心挑選出的，交易符合本公
司堅定不移地追求卓越投資回報、決心推動高增長領域中具有價值創造力的項目
的核心投資策略。預期該出行服務平台將為本公司拓寬收入來源，同時為本公司
股東帶來最大化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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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掀起「共享經濟」風潮並見證其在新興及傳統行業的高速發展。中國的新出
行行業是一個年交易量超過人民幣3,000億元的市場，預期二零二二年市場規模將
達到人民幣5,000億元。目前每年乘車訂單量超過100億單。本公司認為，新出行
行業是一個增長迅速且發展潛力較大的市場。

本公司決定從出行服務平台這個較獨特的角度入手開展此項潛力巨大的業務。該
平台管理著數萬司機及車輛，向滴滴等網約車公司提供出行服務。目標公司致力
於解決消費者及相關監管機構改善網約車服務質量及提高安全性的需求，亦致力
於解決業內目前合規司機供應短缺的問題。憑借出行服務平台，目標公司將從由
其提供的每次出行服務賺取的車費(GMV)中抽取一定比例分成，這將帶來穩健的
營運現金流量。公司目標是通過有效的司機和車隊管理來創造價值，通過線上司
機數據分析和線下有方的培訓指導來實現。此外，目標公司預期將受益於其股東
現有業務的協同效應，包括但不限於燃料成本優化和汽車租賃服務。

本公司相信目標公司已準備就緒，可迅速擴大規模。本公司將受益於這一新業務
所具備的現金流產生能力、營運的可持續性以及業務的可擴展性。

董事認為，訂立交易將令本公司抓住新出行行業的發展機遇並提高資金使用率。
董事認為，交易的條款乃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所信，目標公司、其
相關聯屬人及彼等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交易的所有適用比率均低於5%，因此交易並不
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及措辭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IDG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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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出行服務平台」 指 由目標公司及其控制實體經營運轉的網約車服務平
台業務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重組」 指 交易項下擬進行的與出行服務平台有關的重組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Weipin (Cayman) Holding Limited，一間根據開曼群
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交易」 指 Triple Talents與目標公司及╱或其聯屬人就（其中
包括）認購目標公司的股份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的一系列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Triple Talents」 指 Triple Talents Limited，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IDG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王靜波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其中兩名為執行董事，即王靜波先生（主
席兼首席執行官）及劉知海先生（總裁）；兩名為非執行董事，即林棟梁先生及熊
曉鴿先生；以及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葛艾繼女士、石岑先生及周承炎先生。

* 僅供識別


